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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里、光明里、中路里、永安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光華里、光明里、中路里、永安里)新北市蘆洲區

李鵬毅

陳文良

涂佳綾

張逢益

李建興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弘揚法治精神。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61年12月27日 男 新北市 無

46年12月23日 男
臺灣省

苗栗縣
民主進步黨

67年10月20日 女 新北市 無

74年12月06日 男 臺北市 無

52年01月28日 男 新北市 無

一、蘆洲國小

二、徐匯中學

三、清傳商職

一、曾任職蘆洲區農會服務年資滿26

　　年退休

二、新北市蘆洲區光華里第 3 屆里長

1、一心一意為里、競選為民服務。

2、成立服務團隊，持續提供法律、代書、稅務事宜諮詢服務。

3、持續積極爭取里內建設及福利。

4、持續定期加強巷弄街道與防火巷的清潔消毒、注意環境衛生。

5、加強本里 E 化服務，廣納里民意見。

6、持續關懷老人、弱勢族群、原住民及新住民，協助辦理社會福利申請與補助。

7、持續辦理里民研習活動、宣導活動，全面公開化。

一、持續推動里民健康休閒藝文活動。

二、持續推動關懷據點照顧弱勢族群。

三、持續推動銀髮族俱樂部老人共餐。

四、持續推動光明里青年學子獎學金。

五、持續推動里內環境衛生居家安全。

六、配合政府推動落實長照服務政策。

七、配合政府推動落實環境保護政策。

彩虹幼教負責人

台北社區大學發起人

新北動健康社區種子教師

蘆洲區光明里里長

南亞工專畢業

1.幼稚園老師   

2.協易機械會計助理  

3.正旺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4.鼎利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經理 

5.擔任鄰長、守望相助隊  

6.蘆洲義消中隊顧問

1.於服務處、每月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2.設巡守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3.里內整潔、定期清潔、里內衛生、定期消毒

4.勤耕用心美化環境、讓中路里成為模範里

5.更新廣播設備、改善夜間照明

6.爭取弱勢族群福利、里民事務親力親為

醒吾商業專科學校

會計系

文化大學國家發展

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博士

文化大學法律研究

所碩士

美國明尼蘇達州立

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文化大學學士後不

動產估價及經營管

理學程學士

徐匯中學

蘆洲國小

國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蘆洲區公所調解委員

蘆洲鷺江消防分隊義消隊員

蘆洲青商會會員

蘆笙環保協會常務理事

蘆洲張廖簡宗親會理事

環保署植物淨化空氣教師

1.里長薪水 (事務費) 全部捐出，成立中路里民幸福基金。

2.設立里民生育獎勵金、弱勢里民急難救助金、低收里民喪葬補助金。

3.設立清寒及優秀學生獎助學金，鼓勵里民學子認真求學。

4.舉辦里民健康檢查。

5.舉辦里民自強活動，銀髮族、親子、寵物旅遊。

6.舉辦寵物健檢及疫苗注射。

7.舉辦中路里普渡法會，祈求合境平安。

8.成立環保志工團，定期清潔消毒通水溝，廣種植栽美化環境，爭取每年里環境競賽五星級。

9.開辦才藝及健康教室，促進里民興趣培養及身體健康。

10.爭取里內公有地加快徵收，增加設立公園、休憩設施、兒童遊樂設備。

11.爭取增設警民連線點、消防警報器、滅火器、夜間照明，加強警察巡邏、防火防竊設備及

   消防安全宣導，保障里民居家安全。

12.爭取增設機車停車位，解決停車問題。

13.提供律師免費法律諮詢、代書免費地政稅務諮詢、藥師免費用藥安全諮詢。

14.關懷老人兒童、獨居里民、弱勢族群、原住民、新住民。

15.透過手機、Line、FB臉書宣傳里政最新資訊。

三重國中畢業 新北市第 3 屆蘆洲區永安里里長

積極關懷協助里內弱勢家庭及長者

充實里民活動場所提供里民舒適活動的休憩空間

持續擴充服務長者據點服務項目

美化里內生活環境，定期清潔消毒里內環境防治疫情及病媒蚊疾病

檢視里內該優化之項目並執行，例：增設智慧型公車站牌，擴充共享單車站點

繼續配合多方單位爭取更多里民福利，例：推拿按摩，手寫春聯發放，律師免費諮詢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9

張宗耀 48年03月18日 男 新北市 無

一、環境衛生

定期蚊蟲消毒和清理水溝，做到衛生品質保證。

二、婦幼安全

加強夜間路燈照明設施和維護，配合警局監視器裝設和連繫，以確保婦幼安全。

三、加倍服務

傾聽里民建言，里民交辦事項，即刻處理。

協助里民申請救助和中低收入戶補助。

舉辦各種公益研習活動。

定期舉辦獎助學金申請。

一、臺北縣蘆洲市中路里第四屆里長。

二、新北市蘆洲區中路里第一、三屆

　　里長。

三、中路里環保義工召集三十年。

一、蘆洲國小

二、蘆洲國中

三、穀保家商 (電

　　工科) 畢業。

林永富
蘆洲鄉第15屆村長

蘆洲市第二、三、四屆里長

蘆洲區第一、二屆里長

長安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50年05月07日 男 高雄市 無

我會延續之前，對里民好的服務

里內財務本就應透明化，里民有知的權利

里民若反應任何事情，以最速件處理

做好敦親睦鄰，調解里民糾紛，和氣生財

協助里內所有老人及弱勢家庭爭取最大福利

選一位，不虛偽，不騙東騙西、耿直，實在會做事的里長，絕不讓您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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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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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里、延平里、中華里、中原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3

 (九芎里、延平里、中華里、中原里)新北市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中
華
里

1

相 片 姓 名

洪源龍

莊朝全

張明德

詹益正

蔡宜峰

陳國連

詹前褘

政 見學 歷 經 歷

70年05月19日 男 臺北市 無

52年12月19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36年07月04日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43年02月23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63年12月17日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51年07月25日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68年04月29日 男 新北市 無

成立全里環保打掃志工隊，資源回收

推動社區巡守隊、增設監視系統，維護里民安全。

落實大型垃圾清運，環境不定期消毒，水溝疏通，防火巷清理打掃。

路燈裝設及各項維修通報、定期更換消防滅火器等設施。

維護廣播系統之順通，讓九芎里鄉親清楚接收到里內最新資訊。

不定期舉辦里內各項研習活動，增進里民豐富知識。

老人共餐

蘆洲區第 2 屆第 3 屆里長參選人徐洪

麗珠助理蘆洲市九芎里里長徐翊展兒

子資源回收義工。

三重東海高職畢業

佛光大學經濟學碩

士

真理大學財務金融

學士

國立台中商專二年

制電子資料處理科

專科畢

陽信商業銀行經理

聯邦商業銀行經理

台灣企銀辦事員

考試院金融保險系金融科丙等考試及

格

蘆洲獅子會會長蘆洲民防顧問

1、 美化本里環境整潔，創造舒適清境社區。

2、 協助里民解決困難問題，免於不必要的紛爭，營造和諧融合並富有人情味的九芎里。

3、 維護路平政策的九芎里，以保護老弱婦孺「行」的安全。

4、 遵循政府都市更新及危險老屋重建政策，作為政府與里民的溝通橋樑，使得里民在「住」的

    方面更安全舒適。

5、 持續里內安全巡守，以防止宵小犯罪，進而保護里民「行」與「住」的安全。

6、 宣達政府新舊政策的規定，使里民有「知」的權力，避免里民因不熟法規而誤觸法網。

一、推動優質里長服務，設立服務專線，不管大小事隨時親切服務里民，致力用心為里民解決問

　　題。

二、爭取永安 (老人) 活動中心及圖書館，從取得土地至興建完成，全程參與，使里民有舉辦活

　　動及自習、借閱書籍場所。

三、成立蘆洲第一個里內守望相助巡守隊，且持續維持獲市政府表揚為績優巡守隊，天天協助維

　　護治安長達20年，讓里民安心。

四、致力完成里內環境美化，定期邀集志工打掃里內環境，設置多項綠美化設施，並持續獲得新

　　北市政府最高五星級里環境競賽績優認證。

五、落實環保政策，成立里內黃金資收站，使里內垃圾資源回收再利用，達垃圾減量效果。

六、成功爭取台電高壓電塔地下化，使里內天際線淨空，提昇環境生活品質。

七、定期舉辦里民觀摩研習，讓里民藉由到外縣市參訪學習，讓里民間做感情交流，敦親睦鄰，

　　凝聚里內向心力，並於節日舉辦活動，讓里民感受過節溫馨氣氛。

私立志仁高中補校

肄業

現任蘆洲區延平里里長

新北市救難協會蘆洲會長

穀保中學初中

一、爭取闢建社區鄰里公園、兒童公園，提供里民就近休憩、活動的場所。

二、爭取增設路口監視系統，協助警力、警消配置，防患宵小蠢動，保障里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三、加強社區街道、巷、弄排水溝疏通及消毒工作。

四、全面性里民聯誼活動，廣邀里民參與，增進里民情誼。

五、推行敦親睦鄰、敬老尊賢、關懷扶助弱小、急難救助，全面性提升里民生活品質及改善里內

　　生態環境。

(1) 維持中華里環保志工隊於每週五晚間施作全里環境清潔。

(2) 維持中華里守望相助隊於週一至週六每晚巡視全里、發揮睦鄰互助合作、防災防盜、維護里

　　內安寧、加強守護中華里鄉親生命財產安全。

(3) 維持中華里黃金資收站運作、將所得投入里內急難救助及莘莘學子申請獎助學金。

(4) 維持中華里廣播系統之暢通、讓中華里鄉親清楚接收里內最新資訊。

(5) 成功爭取中路兒童公園部分徵地擴建並增設多項體健設施及兒童遊具設備。

　　繼續爭取市政府未徵的中路兒童公園用地之徵收讓公園更加完整性使用更多元化。

(6) 繼續重視銀髮族關懷長輩於每週一至周五中午在中路市民活動中心辦理銀髮族共餐。

(7) 成功爭取中華里全里巷道路面更新。繼續維持及爭取里內巷道路面平整守護行的安全。

(8) 成功爭取中華里多處增設機車停車格。將繼續努力爭取。

(9) 成功爭取中華里巷道水溝更新及整潔。將繼續努力爭取。

(10)成功爭取YouBike微笑單車設置於中華里中路兒童公園旁靠光華路87巷。將繼續努力爭取。

(11)成功爭取YouBike微笑單車2.0設置於中華里中路兒童公園靠正和街72巷。將繼續努力爭取。

(12)成功爭取中華里中路兒童公園旁瓶頸打通道路拓建讓道路更暢通及增設機車停車格。

(13)成功爭取中華里光華路65巷73巷間瓶頸打通道路拓建讓道路更暢通及增設機車停車格。

(14)成功爭取中華里中路市民活動中心牆面增設綠美化。將繼續努力爭取。

(15)成功爭取中華里中山二路168巷196巷、正和街40巷82巷牆面彩繪。將繼續努力爭取。

中國文化大學　碩士班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里現任   里  長

中華看護家事服務協會     理事長

國際獅子會新北市三和會   會  長

國際同濟會新北市蘆洲會   顧  問

新北市西服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真理大學　學士

金山國中

1.積極爭取里內建設。

2.保持路燈亮、道路平、水溝通。

3.做好里內防疫措施，定期里內環境消毒。

4.推動中原跨世紀、創新有活力。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里、第一屆、第二

屆、第三屆中原里里長。

1.擴充里內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功能，增闢運動、休憩場地，辦理就醫專車接送等服務里民。

2.成立服務里民馬上辦中心。

3.結合政府與慈善團體資源，關懷里內貧困家庭、長輩、學童生計。

4.辦理社區特色文創產業交流，增加就業機會、商機。

胖老爹美式炸雞經理泰北高中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8.5

李茂雄 32年11月29日 男 新北市 民主進步黨

1.蘆洲區九芎里第一屆、二屆、三屆、

　里長

2.蘆洲區調解委員會第二三屆八年委

　員

3.新北市議員李倩萍服務處　主任

4.蘆洲區李氏宗親會　　　理事長

5.蘆洲區美食促進會　榮譽理事長

6.民主進步黨第20屆　全國黨代表

1、已設立市議員、里長服務處於(長安街22巷35號1F)

　 有效率處理各項服務案件。

2、全里大小巷道柏油路已鋪設完成

3、燈亮、水溝通、定期里內清潔消毒、環境清潔比賽每年五星獎

4、全里已更新高畫質監視系統

5、落實巡守隊巡守，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6、每年舉辦里民生態研習活動

7、每年定期舉辦環保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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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長
安
里

正
義
里

忠
義
里

永
樂
里

南
港
里

1

1

2

1

2

1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里、忠義里、正義里、南港里、永樂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長安里、忠義里、正義里、南港里、永樂里 (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新北市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相 片

楊雅惠

杜芝蓮

林志修

王珠香

李麗文

蔡美雲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弘揚法治精神。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66年10月30日 女 臺南市 無

44年02月05日 女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53年01月22日 男 新北市 無

55年09月25日 女 新北市 無

52年09月17日 臺北市 無

55年06月26日
臺灣省

雲林縣
民主進步黨

更寮國小

五股國中

穀保家商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蘆洲區公所

蘆洲區勞工聯誼會志工

立心基金會

長照 2.0 

1.申請恢復守望相助巡守隊，配合警方巡邏，保障里民安全。

2.定期清潔下水道，維護里內衛生。

3.不定期舉辦各種活動，增進里民情感

4.針對里內獨居老人及弱勢家庭定期關懷。

一、新北市 109 年績優里長。

二、蘆洲區忠義里第二、三屆里長。

三、彰化同鄉會理事。

四、長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五、蘆洲市忠義里 1 ～ 2 鄰長。

延續以往的熱忱和努力，繼續為忠義里的鄉親認真服務。

一、定期進行水溝、巷弄、中庭消毒工作。

二、積極協助里民申辦各項社會福利。

三、里環境認證競賽努力爭取，蟬聯五星級殊榮。

蘆洲國小畢業。蘆

洲國中畢業。省立

三重商工夜間部板

金科畢業。

蘆洲市第三、四屆里長。新北市蘆洲

區第一、二、三屆里長。新北市義勇

消防大隊。中隊顧問。柳堤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鷺江國中。忠義國小家長

會顧問。

一、誠懇、用心、專職服務里民。

二、積極協助里民申辦各項社會福利。

三、加強路燈照明維護、掃除治安死角。

四、定期進行水溝巷、弄、中庭消毒工作。

五、補助汰換社區滅火器、加強防火設施。

六、持續推動環保團隊、延續環境認證五顆星榮譽。

1.以熱忱、勤快、迅速、專業的態度服務里民

2.透過佈告欄及LINE群組隨時佈達政令宣導暨傳遞即時資訊

3.定期消毒、清水溝及滅火器更換藥粉

4.每年持續辦理公益研習及節慶政令宣導

5.落實推行垃圾分類、讓資源再利用、持續推動「黃金里資收站」讓回收點

　數得以兌換民生用品達到開源節流的成效

6.持續參與環保局「里環境認證競賽」，努力爭取五星級殊榮蟬聯

7.極力爭取拆除舊分局大樓盡速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及停車場用地，解決週

　邊住戶停車困擾問題

稻江商職觀光科畢

業

成功國小導護志工

忠義國小導護志工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常務監事

蘆洲市第三、四屆里長

蘆洲區第一、二、三屆里長

高中畢業

蘆洲區第三屆永樂里里長

中華九龍發展協會　理事長

蘆洲文武大眾爺廟　總幹事

口福食品有限公司顧問

1.持續推動永平廣場翻修、綠美化。

2.將社區關懷據點擴大為全時段，讓長者有更多受到照顧的機會與空間。

3.透過共餐共學活絡長者間交流，減輕家人日間照顧負擔。

4.推動永樂街38巷電桿地下化，減少因電線造成之危險，還給里民美麗天際

　線。

5.里內側溝逐年更新，配合定期清洗，讓豪雨來襲不堵塞積水。

6.深入基層，聽取里民心聲，為里民爭取建設及資源。

7.環保志工不間斷每周打掃，維持五星級的里內環境。

1.定期消毒社區環境、消滅病媒蚊和清理水溝，做到衛生品質保證。

2.成立環保義工隊，將與雇工掃街搭配不同時段，分別打掃維持環境整潔。

3.加強夜間路燈照明設施和維護、配合警局監視器裝設和連繫，確保里民安

　全。

4.成立守望相助隊，保障住家街道安全。

5.機車格選定位置以不妨礙消防通道、不妨礙住家出入口，讓里民停車方便。

6.將近年對里民造成不便的單行道，更改為雙向通車，讓住戶進出方便。

7.協助辦理低收入戶的生活照顧、高風險家庭及弱勢獨居里民的追蹤與關懷。

8.每年定期與衛生所配合健檢活動，維護里民健康。

9.為增進里民間情感交流，永樂里舉辦的任何節日活動，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10.本人競選里長以服務方向，凡事親力親為。

87年－ 107 年擔任蘆洲區永樂里 5 鄰

鄰長

新北市拉丁舞蹈推協會 5 、 6 屆理事

長

蘆洲忠義國小導護志工

台北市立民權國民

中學

女

女

11

王彥貴 62年02月21日 男 臺北市 無

繼續推動環境改造及定期實施里內清潔與消毒。

繼續推動環保志工隊維護全里環境整潔。

繼續推動社區關懷據點及銀髮族俱樂部，讓高齡長輩健康及歡樂學習締造新

生活。

維持黃金資收站運作推廣資源回收兌換專用垃圾袋，並回饋莘莘學子申請獎

助學金以鼓勵本里優秀青年學子。

維持協助辦理弱勢家庭之生活照顧及高風險家庭追蹤與關懷，里內獨居老人

之居家關懷及安全照顧。

加強爭取19號電塔遷移，改善環境視覺維護里民生活品質。

續辦里內宣導活動及公益研習活動。

繼續傾聽里民聲音、反映民意，適時解決問題。

持續配合區公所推行各項路平、燈亮、水溝通之政策。

持續全力配合政府各項福利政策，加強爭取補助讓里民分享政府的德政。

新北市私立清傳高

級商業職業學校畢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里第三屆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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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樓
厝
里

永
康
里
永
德
里

成
功
里

玉
清
里

3

1

1

1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里、永康里、永德里、樓厝里、玉清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成功里、永康里、永德里、樓厝里、玉清里 (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1

2

4

)新北市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相 片

林德義

林世峯

陳宥安

李煒寅

陳義斌

楊敬喜

鄭如純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台西國中

三民高中

1.致理商專

2.蘆洲國中

3.成功國小

國中畢業

私立穀保中學畢業

國民小學畢業。

三重碧華國小畢業

台北縣立明德國中

住宿生第一屆畢

台北市私立育達高

職幼保科畢業

曾任蘆洲市市民代表

曾任第一、二屆蘆洲區成功里長

現任第三屆蘆洲區成功里長

蘆洲區永康里里長

蘆洲區永康里環保志工隊長

蘆洲區永康里成功國小志工愛心導護

蘆洲站警友會顧問

蘆洲區公寓大廈管理協進會常務監事

蘆洲區彰化同鄉會理事

蘆洲區主婦協會理事

彰化縣旅北王功同鄉會第十一屆副理

事長

1.蘆洲區第一、二、三屆永德里長

2.新北市職業總工會理事

3.蘆洲區婦女成長協會理事長

4.蘆洲區客家傳統文化協會理事長

5.蘆洲區新住民關懷隊長

1.蘆洲市樓厝里第二三四屆里長

2.蘆洲區樓厝里第一二三屆里長

3.樓厝社區第四五七八屆理事長

4.蘆洲農會第1718屆理事19屆監事

5.義勇刑警中隊蘆洲分隊隊員

鷺江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徐匯中學家長會副會長

鷺江國小前義工隊大隊長

蘆洲區後備中心副主任

玉清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蘆洲分局義勇刑警幹事

救國團蘆洲團委會總幹事委員

三多利 A 區 2 屆主任委員監察委員

人人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經銷商

1.現任玉清里長　第 1.2.3 屆里長

2.湧蓮寺第 7.8.9 屆監事

3. 111 年集賢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監事

4. 111 年榮獲里環境獲頒五星級獎

5. 110 年獲頒衛福部熱心公益獎，捐

　全血累計達 180 單位

6. 108 年榮獲內政部特優里長獎

7.鷺江國民小學交通導護志工28年

8.新北市升格前擔任玉清里長 3.4 屆

修德國小愛心志工媽媽

龍山國中認輔志工

萬華龍山老人服務中心會員

中華圓滿愛心協會會員

50年11月14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44年12月20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70年07月27日 女 臺北市 無

47年01月23日 男 新北市 無

45年10月22日 男 新北市 無

41年01月12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64年05月26日 女 新北市 無

1.打造安全家園，美化環境，推動文化休閒活動、提倡優質生活圈。

2.推動守望相助巡守隊、環保志工隊與社區連線強化里內治安環境衛生改善。

3.關懷里內獨居老人及中、低收入戶等弱勢團體。

4.配合區公所政令宣導，積極爭取里內建設。

5.推動敦親睦鄰，排解里民之間紛爭。

1.持續關心婦幼需求及守護兒童安全

2.關懷里內弱勢家庭及獨居老人生活

3.將資源回收款項捐助於低收入戶，做為助學金之用途

4.推動社區太陽能裝設節能減碳推廣

5.加強警民合作，防治社區里內安全

6.針對里內黑暗處，爭取裝設路燈

7.加強里內巷道綠美化，美化環境

8.每年辦理里民公益研習活動及各項宣導

9.爭取到建設永康公園地下 1 ～ 3 樓停車場，方便里民停放，公園重新整治

10.裝設長安街 220 巷及 285 巷紅綠燈，保護里民及行人的安全

11.劃好的機車格有四處，共 200 位機車格供里民使用

12.結合各社區及環保志工環保競賽，獲得市府 5 星級認證

13.提倡里內成立自主型防災、救災社區綜合演練活動

14.爭取永康里活動中心

1.專職里長；強化廣播系統、透過佈告欄、跑馬燈及推動 E 化公告里內重要

　活動與訊息，與里民溝通零距離。

2.鼓勵學童努力求學，發放獎助學金。

3.環保義工隊定期維護里內環境。

4.成立黃金資收站，定期資源回收愛護地球。

5.里內公有滅火器定期更新與換藥，維護里民住的安全。

6.每年定期與衛生所配合健檢、疫苗接種，維護里民健康。

7.路要平、燈要亮、溝要通、推動綠美化建設。

8.協助弱勢家庭，發放愛心關懷物資。

9.不定期舉辦各項才藝活動及研習課程。

10.定期里內大街小巷環境消毒，除了環保局定期環境消毒三次，里長再自

　 費環境消毒做到每一季定期消毒里內環境。

1.全職里長，一通電話到府服務。

2.持續爭取民族路 236 巷兒五公園預定地。

3.定期消毒、清水溝及滅火器更換藥粉。

4.定期邀請淡水馬偕醫護人員到里內為社區民眾量測血糖及健康諮詢。

5.爭取 Youbike 站於里內設點，方便里民使用租借。

6.協助弱勢家庭申辦急難救助及各項生活補助。

1.成立巡守隊確保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2.聘請律師免費提供法律諮詢。

3.配合勞工局，提供青年就業服務機會。

4.結合中西醫師免費為鄉親義診。

5.每年元宵節、中秋節舉辦聯誼活動，聯繫里民感情。

6.結合善心人士為弱勢貧困清寒獨居老人免費送便當服務。

7.為弱勢貧困清寒家庭獨居老人新住民申請生活上各項補助。

8.獎勵國小、國中清寒學子獎學金發放。

9.加強里內環境衛生整潔消毒和安全設備。

10.財務禮品發放公開透明絕不藏私。

11.爭取玉清活動中心設置銀髮俱樂部舉辦更多教學班課。

12.舉辦更多里民研習活動到各鄉鎮觀摩增加視野舒緩身心。

13.全里消防滅火器逐步換新並增加數量。

14.成立資源回收站回饋金幫助低收入戶。

一、全職專任里長，為里民服務。

二、做好路平、燈亮、水溝通，並定期消毒環境衛生。

三、加強里內環境綠美化，創造優質環境。

四、確保里內公共安全，定期更換滅火器，保障里民居家安全。

五、爭取資源，舉辦里民公益研習及里內活動。

六、加強檢視里內夜間安全，與警察局密切聯繫，減少犯罪發生。

七、成立老人共餐活動，關懷長者生活。

八、訪視里內弱勢家庭，提供必要之協助，並發放物資給予關懷。

九、成立溫馨天使及環保義工隊，共同守護居家生活及環境。

十、配合上級政府完成交辦事項。

1.積極改善里民生活環境，美化社區，提升優良居家品質。

2.加強巡邏以保護婦女與兒童之安全。

3.加強里內環境衛生，排水溝之疏通、消毒。

4.協助里民大型廢棄物處理。

5.時常巡視里內之道路、路燈、自來水管有無損壞、斷裂等之處理和維護。

6.經常舉辦有利里民身心靈健康之活動、里民聯誼，促使里民間和諧安樂、

　敦親睦鄰互助互愛。

7.關懷弱勢、貧困、獨居老人，且協助輔導辦理救助與救濟案件申請。

11

黃炳雄
社子國小畢業

士林初中畢業

大安高工畢業

憲兵學校預備士官

畢業

象揚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43年03月26日 男 臺南市 無

1.強化志工隊協助關懷獨居及弱勢族群。

2.里內全方位 E 化，建立LINE溝通窗口。

3.申請加強路口巷內，加裝監視器及照明設備，保障夜歸婦女的安全。

4.加強志工清潔隊，美化居住的環境。

5.里幹事公文任務，徹底無偏差完成。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5

里別

信
義
里

福
安
里

復
興
里

鷺
江
里

恆
德
里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里、復興里、福安里、鷺江里、恆德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1

1

1

1

2

1

2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信義里、復興里、福安里、鷺江里、恆德里 ( )新北市蘆洲區

相 片

郭騰芳

李源泉

李文義

周中堅

李常孝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弘揚法治精神。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46年10月16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54年06月12日 男 新北市 無

32年01月20日 男 新北市 無

67年09月18日 男 新北市 無

41年07月17日 男 新北市 無

一、接棒里內黃金資收站，保留原有的福利制度，再新增更福利的項目。讓

　　更多里民加入本活動，大家互相交流感情。

二、延續里內優良治安傳統。接棒里內巡守隊，全力爭取志工隊員的設備，

　　並增加隊員的福利項目。

三、全力爭取里內建設，如增設機車格、綠化、美化環境、新設置里民活動

　　中心等。

四、阿堅是在地鷺江里子弟，家庭、事業都在鷺江里，保證是最好找到人的

　　里長。並結合議員及區公所各單位協同服務，不分黨派、彼此，全力建

　　設鷺江里。

1. 109 年度得到新北市特優里長，這是最高殊榮，鞭策要用最高規格服務，

　耐心傾聽里民心聲。

2.今年度里環境認證五星級里長，更要全面維護里內環境衛生水溝疏通、道

　路整潔 落實里鄰優質環境。，

3.全蘆洲區唯一里辦公室設立免費律師諮詢，保障里民權益。

4.對里內弱勢低收入戶、獨居老人關懷照顧，發放白米，聯繫社會課，作好

　社會救濟工作。

5.里內有貧困、弱勢里民往生，里內結合民間社團基金會寺廟、申請補助，

　渡過難關(至少上百次)。

6.多次幫助弱勢團體，申請社會課、兵役課整理居家環境。

一、注重環境清潔、提高生活品質。

二、落實警民聯繫、確保居家安全。

三、勤快誠懇服務、爭取里內建設。

四、關懷弱勢里民、落實安居樂業。

五、辦理各項活動、里民互動互助。

1.再創信義里之榮耀，已連得 8 次五星級環保里(最高榮譽)

2.努力爭取里內之建設和福利

3.學童與長者之福利再創高峯

4.隨時聆聽鄉親建言和指示

5.勇於承擔負責信義里的光榮史記

6.續發領國中小學生獎勵學金

7.銀髮族俱樂部長者共餐照顧據點，來服務獨居和弱勢鄉親

1.極力爭取蘆洲北側農業區段徵收於復興里內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及大型運

　動公園。

2.強力爭取復興里內水利建設，進行民族路 336 巷復興大排上游整治，打造

　美好居住環境。

3.定期清理水溝及消毒環境，維護里內居住品質。

4.定期更換滅火器，保障居住安全。

5.定期辦理宣導活動、研習活動，提升里民向心力。

現任：蘆洲區復興里里長

      蘆洲區調解委員

      新北市歌舞藝能服務人員職業

      工會理事長

1.蘆洲國小

2.蘆洲國中

3.東海高中

玉清村村長 1 屆

鄉民代表 1 屆

市民代表三屆

信義里長三屆　獲內政部三等獎章

104年和108年獲新北市特優里長表揚

高中畢業

一、蘆洲鄉福安村第15屆村長。二、

蘆洲市福安里第 1 、 2 、 3 屆里長。

三、蘆洲區福安里第 1 、 2 、 3 屆里

長。四、蘆洲農會代表。五、蘆洲區

福安宮監事。六、蘆洲區鷺江社區發

展協會常務監事。

新北市蘆洲區蘆洲

國小畢業

鷺江國小

三民國中

松山高中

政治大學

義務役預官51期退伍

鳳翔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

參選2014、2018年鷺江里里長

拉亞漢堡蘆洲鷺江店負責人

蘆洲國小

格致中學

省立桃園高中

榮獲 109 年度新北市特優里長， 111 

年度新北市里環境認證五星級，蘆洲

鄉第13、14、15屆鄉民代表，蘆洲市

第一屆市民代表，鷺江國民小學14、

15屆家長會長，恆德里第 2 、 3 屆模

範里長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11

侯凱文 61年12月09日 男 新北市 無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商圈管理協進會創

會理事長

新北市蘆洲區勞工聯誼協會現任理事

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畢業(二專)

1.積極爭取里民專屬活動中心。

2.積極爭取增加里內公有停車場，里民專屬月租車位。

3.積極爭取里內公有停車場，增設機車停車格，讓機車族不再為找停車位而

　煩惱。

4.積極爭取增設里內各路段監視器，及更新老舊監視器，以保障里內治安。

5.成立里內疫情支援小組，讓里民不幸確診時，不致成為疫情孤兒。

6.強化巡守隊功能及提升隊員福利，以號召里民踴躍參與。

7.延續資源回收政策及提升環保志工福利以號召里民積極參與里內環境保護。

8.持續推廣社區學習及共餐服務，讓里上銀髮族走出家裡，不再一個人在家

　無聊看電視。

9.延續里上優良政策及傳統，讓鷺江里好還要更好，讓鷺江里民成為蘆洲最

　驕傲的里民。

曾　樺 55年12月03日 女 臺中市 無

推動關懷弱勢據點

里內環境衛生居家安全優質的生活社區

增設 LED 燈、及照明燈設備，水溝要通，環境清潔定期消毒

推動社區聯誼，拉近鄰里情感，重視里民，敦親睦鄰，增辦活動文化之旅，

　讓里內和和氣氣

勤跑、肯做為里民服務盡心打拼為大家謀福利

竭誠重視里民建言，協助里民申請急難救助和中低收入戶補助

台南高商
大台北股份有限公司職員

同班同學抓餅負責人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6

號次里別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蘆洲區溪墘里、仁復里、仁德里、仁義里、得勝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溪
墘
里

1

2

仁
德
里

1

2

仁
復
里

1

2

溪墘里、仁復里、仁德里、仁義里、得勝里 ( )新北市蘆洲區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得
勝

里
仁
義
里

1

1

相 片

李永芳

蕭仰眞

李德勝

林榮宗

黃瑞豐

何益銘

蔡志選

古佳玉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一、專職用心為里民服務。

二、善用基層經費針對里內環境衛生，居家安全之需要加以運用。

三、成立環保志工，每週打掃里內巷弄，保持里內環境整潔。

四、深耕里內巷道路面、排水溝、路燈等硬體建設。

五、加強關懷里內獨居老人及中低收入戶。

六、爭取經費辦理敦親睦鄰公益研習活動。

七、里內公有滅火器定期更新與換藥，維護里民住的安全。

蘆洲市第一屆調解委員

蘆洲市第二三四屆得勝里里長

蘆洲區第一二三屆得勝里里長

蘆洲國小

蘆洲國中

台北市東方高中

1.益銘完成長照站社區關懷據點讓里內年長者獲得妥善照顧。

2.持續推動共好冰箱食物銀行達到人人有感。

3.主動關懷里內弱勢族群，協助辦理各項社會福利。

4.新成立守望相助隊，配合警局維繫治安並關懷獨居老人。

5.成立環保義工團隊，每個星期日維持里內清潔加強打掃。

6.爭取經費加強里內各項基層建設。

1.蘆洲分局義警中隊副中隊長

2.新北市蘆洲區彰化同鄉會總幹事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一)全力爭取仁德里社區公園設立

(二)爭取仁德里活動中心設立

(三)加強里內機車格增設

(四)加強里內路燈增設

(五)加強里內消毒、水溝污泥清除

(六)設立里內媽媽才藝班、舞蹈班

(七)加強里內治安巡邏

(八)加強弱勢族群關懷救濟

南光國民小學，鶯

歌國中補校

曾擔任蘆洲區仁德里第二屆、第三屆

里長，曾擔任蘆洲區殘障協會顧問，

雲林同鄉會會員，新北市民進黨、黨

員。

埔里高中
仁德里里長二屆

同濟會前會長
盡心盡力為民服務。

蘆洲國小

蘆洲國中

格致高中

蘆洲桌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蘆洲形象商圈常務監事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蘆洲分會總幹事

蘆洲國小家長會顧問團團長

蘆洲鄉公所臨時雇員

1.隨時主動協助年長者倒垃圾、接近里民並聽取里民給的意見及建

　議，了解里民的需求及需要。

2.協助仁復社區發展協會，瞭解協會運作及需求，並幫助老人及弱

　勢家庭。

3.落實政府政令宣導，清楚廣播讓里民了解政策。

4.招募志工，定期打掃，維護環境衛生。

5.定期召開鄰長會議，了解里民大小事，協助解決所有問題。

6.協助商圈，做好活動促進繁榮。

7.誠實誠意誠心，為大家服務。

成立仁復社區第一屆理事長服務里民。

替里民排解糾紛爭取福利等。

關心獨居老人幫助弱勢家庭申請應有之補助。

疫情期間多爭取地方防疫工作提供里民服務

連續當選 4 任里長

仁復社區 2 任理事長
蘆洲國小

一.全面電桿地下化提升市民生活環境

二.里內：清溝、消毒不用里民來買單

三.每年年前辦理關懷弱勢過好年

四.里內環境衛生大家一起來

五.里內治安我們來守護

六.配合馬偕照顧長者健康

七.全面電桿地下化

一.台北縣第四屆里長

二.新北市第一屆里長

三.新北市第二屆里長

一.蘆洲國小

二.蘆洲國中

三.台北私立稻江

　 家職

蘆洲國小

蘆洲國中

格致高中

財團法人  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蘆洲區終身志工

新北市議員  李倩萍志工20年

莫忘初衷.堅持原則.使命必達。47年01月11日 男 新北市 無

57年02月02日 女 新北市 無

40年03月12日 男 新北市 無

52年10月07日 新北市 無

47年03月15日 女
臺灣省

南投縣
無

52年04月15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55年07月22日 男 臺北市 無

47年12月18日 男 新北市 無

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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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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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里別

新北市蘆洲區得仁里、保和里、樹德里、民和里、水湳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得
仁
里

1

2

樹
德
里
民
和
里
水
湳
里

1

1

1

2

1保
和
里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得仁里、保和里、樹德里、民和里、水湳里 (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新北市蘆洲區

相 片

李明義

曾敏明

黃太陽

楊總仁

李芳龍

李進誠

吳松標

選前買票有企圖，選後當選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弘揚法治精神。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姓 名 政 見學 歷 經 歷

【建設用心】：

水湳里「兒一環保公園」於111年4月29日正式完工啟用，為了能改善本里最低窪地區水患的問

題，特地向公所爭取滯洪池設計，有效改善淹水的情況又利用雨水回收作為澆灌用途，公園的

啟用也提供里民休憩運動散步的好環境，阿標將持續爭取各項公共建設及監督公共設施改善。

【服務用心】：

阿標要用心扮演好基層與政府溝通橋樑，並讓我們成立的水湳里環保志工隊、巡守志工隊、

黃金里資收站、公園綠化班、急難慰助基金、獎勵學金等服務得以延續並加強擴大其功能。

【環境用心】：

我們水湳里已經連續八年獲得新北市「五星級」里環境認證殊榮，阿標將繼續努力推動社區

巷弄乾淨及社區公園綠美化，並舉辦環保宣導活動讓水湳里成為美麗、乾淨、溫馨的好社區。

【治安用心】：

我們水湳里榮獲「全國治安標竿社區」認證及連續八年績優守望相助隊「特優」獎項之肯定。

【福利用心】：

將持續定期舉辦節慶活動、觀摩研習活動以及關懷弱勢活動，並已經成立水湳里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提供銀髮族長者快樂共餐和健康學習課程，開設規劃社區才藝成長班並廣邀里民參加。

【堅持用心】：

協助里民「危老都更」諮詢管道，定期維修及改善里內廣播系統，定期更換消防滅火器設備，

定期清理里內水溝與消毒的工作，加強監視器設置及夜間照明設備，並注重學童婦幼的安全。

一、新北市第 1 、 2 、 3 屆蘆洲區保

　　和里里長。

二、 109 年度內政部績優里長。

三、保和里巡守隊及義工隊隊長。

四、保和里黃金資收站負責人。

57年08月15日 男 新北市 無

52年10月29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無 高中 第三屆里長

52年10月24日
臺灣省

嘉義縣
無 三民高中畢業 不動產仲介營業員

45年05月31日 男 新北市 無

55年12月18日 男 臺北市 無

53年12月10日 男 新北市

47年10月24日 男 臺北市

蘆洲市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秘書

蘆洲市(區)水湳里里長

水湳里環保志工隊隊長

水湳里巡守志工隊隊長

水湳里愛心急難慰助金召集人

水湳里黃金里資收站負責人

水湳里公園認養綠化班負責人

東海高中畢業

1.全職專業服務里民

2.定期舉辦免費健檢及健康宣導，免費測量血壓血糖

3.定期里內巷道清掃，消毒維護環境衛生

4.推動老人共餐及銀髮族肌耐力運動，提供老人關懷訪視與轉介服務

5.定期舉辦政令宣導活動及健康講座，增進里民互動感情交流

6.扮演與政府機關溝通之橋樑，將民意轉達相關單位以利解決問題

台北縣蘆洲市第二、三、四屆里長

新北市蘆洲區第一、二、三屆里長

蘆洲國小

蘆洲國中

1.積極主動關懷里內中、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2.加強里內巡守隊與派出所互動，保障里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3.積極主動關懷里內獨居老人及高風險家庭。

4.定期舉辦里內戶外觀摩自強研習活動及節慶活動，加強里民間的互動。

大安高工畢業

(一)積極爭取里內加裝監視器(做好巷內無死角)維護社區治安。

(二)環境綠化，僱工每日打掃，每星期加強社區環境大掃除。

(三)定期消毒噴藥，水溝清理，路燈照明。

(四)24小時開機、服務不打烊，里民優先。

(五)關懷長者、獨居長輩、協助弱勢家庭申請各項補助。

(六)增加銀髮族長者，共餐、才藝學習、社區多元活動。

(七)積極爭取各種文康公益活動，促進里民情感，鼓勵長輩走出戶外。

(八)廣納建言，推廣異國文化社區。

自營商

一、深耕里內路要平、燈要亮、水溝通、加強推廣環境清潔綠美化。

二、敦親睦鄰與定期辦理社區里內戶外研習，廣邀里民參與。

三、積極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維護地球永續環保觀念。

四、加強保和里守望相助與警察局連線，共同維護里內治安死角讓里民安心。

五、 111 年度保和里榮獲環境清潔競賽五星級認證殊榮。

六、加強防火設施補助汰換過期滅火器之用藥。

七、協助爭取弱勢及貧困里民辦理各項及申請急難救助以利便民。

八、堅持以最熱誠的心、專業、認真、打拼的精神來服務里民。

一、蘆洲國小

二、蘆洲國中

三、格致高中

蘆洲國小

成淵國中

三重商工

新北市蘆洲區樹德里第三屆現任里長

男

無

中國國民黨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堅守創新踏實的方針

延續服務鄉里的熱忱

維護整潔衛生的環境

打造和樂安康的家園

共享幸福和諧的生活

參政的理念與政見

1.為巡守隊及義工隊增加福利，市政府、議員及區長所捐贈物資，全部公用不佔己私用。

2.爭取為里內鼓勵學生每學期每科85分以上發放獎助學金。

3.為貧戶弱勢者爭取每月發放慰問金，關懷照顧獨居老人、增設婦女才藝班。

4.為全里加強環境衛生，定期消毒與維護路燈照明。

5.為大樓設施、設備安全宣導，定期檢查服務，爭取全里安全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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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8

號次里別

水
河
里

仁
愛
里

忠
孝
里

1

2

3

1

1

保
佑
里
保
新
里

2

1

1

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里長候選人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蘆洲區水河里、仁愛里、忠孝里、保佑里、保新里第４屆里長選舉，經定於民國 年 月 日１１１ １１ ２６

（星期 ）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之六 ８ ４ ４７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水河里、仁愛里、忠孝里、保佑里、保新里 ( 第４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新北市蘆洲區

相 片

徐茂集

蘇雅祺

藍珮珊

林宏典

李紹和

黃素秋

推薦之政黨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政 見姓 名 學 歷 經 歷

建立專屬的社群網路(Facebook、IG、Line等)，隨時發布消息，讓里民隨時掌握里內大小事，社群一律由

里長本人經營，可透過社群直接向里長本人表達意見或反應狀況，手機保證回電，隨時找得到人，絕不會

讓里民找不到人。

(一)里內安全：

1.設立守望相助隊，爭取增設監視器，避免治安死角。

2.檢視里內公共設施及公共空間，定期維護及打造無障礙空間。

3.定期檢查消防設備，提升消防安全。

4.定期清理里內環境及消毒。

(二)關懷里民：

5.為里民服務，傾聽里民意見。

6.關懷老人、孩童、弱勢、身心障礙者等，協助申請補助，爭取福利。

7.配合政府長照計畫，協助申請長照補助。

8.定期舉辦活動及課程，與里民一起同樂聯絡感情及學習。

(三)里內建設：

9.整建水河里里民活動中心，讓里民有更舒適的活動中心可以使用。

10.爭取增設里內汽車及機車停車格，解決停車問題。

11.爭取增設YouBike微笑單車。

12.守護及推廣里內名勝古蹟及傳統文化(例如：清海宮、布袋戲等)。

謝謝您看完珮珊以上的政見，珮珊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也歡迎您們給珮珊意見，珮珊會努力爭取，讓我們

一起守護及創造，讓水河里有更好的未來，不只是為了現在的我們，也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努力。

女 民主進步黨

女 無

男 無

男 無

男 無

女 無

高雄市

臺北市

臺南市

桃園市

新北市

臺灣省

雲林縣

62年05月13日

80年07月01日

44年05月01日

44年05月01日

61年08月24日

52年07月24日
台北私立靜修女中

高商畢業

鳳甲國中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

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

國中

新北市立三重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三

重商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原台北商專)

台南縣後壁中學畢

業

高中畢業

黎明工專電子科

極力爭取蘆北重劃案保新里之公園綠地及多功能活動中心。

新北市蘆洲水河關懷協會理事長

一.扮演基層與政府溝通的重要管道，為里民捍衛應有的權益，積極解決各項問題。

二.積極主動關懷里內獨居高齡長者、高風險家庭及弱勢族群，並協助弱勢家庭申請各項補助。

三.增強環境及街道衛生，監督並參與各項里內建設工程，(如：污水下水道及污水管線工程)。

四.增進生活品質，整建各處防火巷及定期清理水溝並消毒，以避免病媒蚊蟲孳生造成登革熱等傳染病，

   以保障里民健康。

五.爭取經費購買消防警報器的補助，定期更換及新增滅火器，預防火災造成憾事。

六.爭取昏暗街巷增強路燈，各處監視器維護及死角監視系統增設等以保障里民安全。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蘆洲區水湳社區發展協會監事。

台北縣警察之友會蘆洲站 2 1 組。

台灣環保協會理事。

阿典服裝廠負責人。

仁愛里守望相助巡守隊隊長。

仁愛里環保志工隊隊長。

蘆洲市仁愛里第四屆里長。

蘆洲區仁愛里第一屆里長 (榮獲新北

市特優里長)。

蘆洲區仁愛里第二屆里長。

蘆洲區仁愛里第三屆里長 (榮獲內政

部特優里長)

一、延續資源回收基金設立，實施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及關懷里內弱勢族群及銀髮族等社會照顧。

二、永續推動環保和資源回收，建立社區清潔環境。

三、秉持守望相助精神，結合群體力量，維護社區治安，營造安全生活環境。

四、舉辦社區聯誼及戶外觀摩研習等活動，促進里民間和諧互動。

五、推動社區綠美化，營造低碳居家環境。

六、爭取弱勢及低收入戶的應有社會福利及就業機會。

七、要求監視系統、照明設備加強，杜絕治安死角。

八、要求清潔隊定期社區環境消毒、清理排水溝，以提昇生活品質。

獲選新北市環保英雄

忠孝里環保志工隊    隊員及幹事

忠孝里守望相助隊    隊員及幹事

忠孝里獎學金急難救助  承辦幹事

忠孝里環境認証五星級  承辦幹事

一.推動環境保護和資源回收再利用，建立永續的生活環境。

二.營造敦親睦鄰人文社會，發揚守望相助精神，拉近左鄰右舍的感情。

三.以環保志義工帶動社區環境改善和以守望相助隊帶動維護社區安全。

四.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用黃金資收基金提撥部份做忠孝里獎學金

五.積極為弱勢及低收入戶爭取社會救助、急難救助關懷。

六.暢通政府與里民的聯繫橋梁，誠心服務創造更好社區生活。

新北市第 1 ～ 3 屆蘆洲區保佑里長

蘆洲重陽扶輪社第26屆社長

蘆洲區保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蘆洲義消分隊顧問團團長

增進里民福祉：定期舉辦里民公益活動及各項政令宣導。

維護環境衛生：定期打掃社區環境，水溝消毒清污，預防登革熱，以確保社區居民健康。

強化消防安全：定期更新或更換滅火器，免費安裝住宅火警警報器，確保住家安全。

關懷弱勢族群：協助申請各項補助，舉辦謝隱公清寒獎學金。

社區治安建制：爭取警用監視器的設置，廣設照明設備，確保里民安全。

推動社區綠美化：廣設綠美化點及爭取空大圍牆退縮。

全國藝能總工會理事長秘書

桃園機場開普敦餐廳店長

新北市第二屆里長

新北市第三屆里長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投(開)票所一覽表，請參閱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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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發 男 無新北市47年12月20日

蘆洲市第二、三屆里長。

蘆洲區第一、二、三屆里長。

蘆洲鶴齡促進會理事長

蘆洲保和宮委員

蘆洲仁愛國民小學第五屆副會長

文發的用心

1. 成立巡守隊、環保義工隊結合群體力量維護鄰里安全與營造生活環境。

2. 定期維護里內廣播監視系統消防設備並加強夜間照明設備社區環境消毒清理排水溝以提升生活品質及

   安全。

3. 定期舉辦社區聯誼及研習等各項活動促進里民間和諧互動。

4. 努力推動里內閒置空地綠美化及增設運動設施提昇水河里居民生活品質。

5. 里民服務為先。

曾進致 男 無臺北市48年09月01日
台北市立雙園國中

台北市立龍山國小

新北市仁愛國小家長委員

新北市三民國中家長委員

水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新北市一竹慈善會五股分會推廣組

一、保留既有的巡守志工隊與環保志工隊並更新強化。

二、美化綠化里內環境，提昇生活品質。

三、里內資源共享維護里民福利。

四、定期消毒，清理水溝排水系統。

五、協助社區老人及弱勢家庭爭取福利。

六、堅持以熱誠、專業、謙虛的態度來服務里民。



性別平等 神聖一票 絕不放棄

貳、新北市蘆洲區第４屆里長選舉各投（開）票所暨指定之原住民投（開）票所一覽表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為保障原住民選舉人之投票秘密及確保原住民選舉權之行使，本次選舉原住民投票所係以「里」為單位。以下註記「 」為該里「指定之原住民投（開）票所」。請原住民選舉人至所設籍里中，註記「 」之投票所投票。）※ ※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蘆洲國小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華廈社區
永安華廈社區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長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永安市民活動中心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中路市民活動中心
蘆洲國中
蘆洲國中
蘆洲國中
蘆洲國中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忠義廟
忠義廟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忠義國小
鷺江國中
鷺江國中
鷺江國中
鷺江國中
鷺江國中
鷺江國中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普庵寺旁
普庵寺旁
民宅

光 華 里
光 華 里
光 華 里
光 明 里
光 明 里
光 明 里
中 路 里
中 路 里
中 路 里
永 安 里
永 安 里
永 安 里
九 芎 里
九 芎 里
九 芎 里
延 平 里
延 平 里
中 華 里
中 華 里
中 原 里
中 原 里
中 原 里
中 原 里
長 安 里
長 安 里
長 安 里
忠 義 里
忠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正 義 里
南 港 里
南 港 里
南 港 里
永 樂 里
永 樂 里
永 樂 里
成 功 里
成 功 里
成 功 里
成 功 里
永 康 里
永 康 里
永 康 里
永 康 里
永 德 里
永 德 里
永 德 里
樓 厝 里
樓 厝 里
樓 厝 里
樓 厝 里

1-7
8-14,18
15-17,19
1-6,22-23

7-14
15-21
2,4-10
11-16
1,3,17
1-7
8-13
14-19
1-8
9-19
20-27
1-7
8-17
1-7
8-14
1-11
12-18
19-25
26-29
1-6,17
7-11

12-16,18-19
1-7
8-14
1-3
4-6

7-9,19
10-12,14
13,15,17

16,18,20,22
21,23-25
1-6,8,20
7,9-12
13-19
1-11
12-20
21-27
1-4
5-11
12-21
22-29
1-6
7-11
12-16
17-22
1-7
8-14
15-20
1,22

2,8-9,23
4-7,21,24
3,10-20

※　
　

※
※
　
　
※
　
　
※
　
　

※
※　

※　

　
※　

※　
※

※　

※
　

※

※
　
※　
　
　

※　
　
　

　
　
　
※
　

　
※
※

※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樓大廳
重陽市民活動中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護天宮
護天宮
民宅
鷺江社區活動中心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永安兒童公園市民活動中心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鷺江國小
玉清市民活動中心
仁義市民活動中心
湧蓮寺
蘆洲監理站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民生市民活動中心
蘆洲國小
蘆洲國小
景福宮活動中心
民宅
溪墘湧蓮市民活動中心
蘆洲奉安宮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市民活動中心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三民高中
三民高中
三民高中
三民高中
三民高中
蘆洲國中
蘆洲國中
仁愛國小
仁愛國小

信 義 里
信 義 里
玉 清 里
玉 清 里
玉 清 里
玉 清 里
復 興 里
復 興 里
福 安 里
福 安 里
鷺 江 里
鷺 江 里
鷺 江 里
恆 德 里
恆 德 里
恆 德 里
恆 德 里
溪 墘 里
溪 墘 里
仁 復 里
仁 德 里
仁 德 里
仁 德 里
仁 義 里
仁 義 里
得 勝 里
得 勝 里
得 仁 里
得 仁 里
保 和 里
保 和 里
樹 德 里
樹 德 里
民 和 里
民 和 里
水 河 里
水 河 里
水 河 里
水 河 里
水 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水 湳 里
仁 愛 里
仁 愛 里
仁 愛 里
忠 孝 里
忠 孝 里
保 佑 里
保 佑 里
保 新 里
保 新 里

設 置 地 點設 置 地 點 投票所編號投票所編號 詳 細 地 址詳 細 地 址 所轄里別所轄里別 所 轄 鄰 別所 轄 鄰 別
1-5,18-27

6-17
1-10
11-13

14-18,20
19,21
1-7
8-13
1-7
8-11
1-6

7-14,21
15-20
1-4

5-6,10-13
7-9,14-17

18-21
1-8
9-15
全里
1-9

10-15,17
16,18-20
1-3,15-18

4-14
1-7,9,21
8,10-20

1-9
10-15
1-8
9-15

1-2,9-14
3-8

1-6,9
7-8,10-15

1-2,4
3,5-8,11
9-10,13

12,14-15,18
16-17
1-5

6,8-11
13-14
20-22

7,16-17
12,15,18,25
19,23-24

1-5
6-11
12-19
1-5
6-12
1-8
9-18
1-8
9-12

0 6 3 9
0 6 4 0
0 6 4 1
0 6 4 2
0 6 4 3
0 6 4 4
0 6 4 5
0 6 4 6
0 6 4 7
0 6 4 8
0 6 4 9
0 6 5 0
0 6 5 1
0 6 5 2
0 6 5 3
0 6 5 4
0 6 5 5
0 6 5 6
0 6 5 7
0 6 5 8
0 6 5 9
0 6 6 0
0 6 6 1
0 6 6 2
0 6 6 3
0 6 6 4
0 6 6 5
0 6 6 6
0 6 6 7
0 6 6 8
0 6 6 9
0 6 7 0
0 6 7 1
0 6 7 2
0 6 7 3
0 6 7 4
0 6 7 5
0 6 7 6
0 6 7 7
0 6 7 8
0 6 7 9
0 6 8 0
0 6 8 1
0 6 8 2
0 6 8 3
0 6 8 4
0 6 8 5
0 6 8 6
0 6 8 7
0 6 8 8
0 6 8 9
0 6 9 0
0 6 9 1
0 6 9 2
0 6 9 3
0 6 9 4

0 6 9 5
0 6 9 6
0 6 9 7
0 6 9 8
0 6 9 9
0 7 0 0
0 7 0 1
0 7 0 2
0 7 0 3
0 7 0 4
0 7 0 5
0 7 0 6
0 7 0 7
0 7 0 8
0 7 0 9
0 7 1 0
0 7 1 1
0 7 1 2
0 7 1 3
0 7 1 4
0 7 1 5
0 7 1 6
0 7 1 7
0 7 1 8
0 7 1 9
0 7 2 0
0 7 2 1
0 7 2 2
0 7 2 3
0 7 2 4
0 7 2 5
0 7 2 6
0 7 2 7
0 7 2 8
0 7 2 9
0 7 3 0
0 7 3 1
0 7 3 2
0 7 3 3
0 7 3 4
0 7 3 5
0 7 3 6
0 7 3 7
0 7 3 8
0 7 3 9
0 7 4 0
0 7 4 1
0 7 4 2
0 7 4 3
0 7 4 4
0 7 4 5
0 7 4 6
0 7 4 7
0 7 4 8
0 7 4 9
0 7 5 0

　
※

※
　
　

　
※　
※　

　
※　

※　

※　

　
※　

　
※
　
※　

　
※　
　

　

　

※　
　

※　
　
　

※　
※

※　

　
※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集賢路２４５號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１樓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２樓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３樓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復興路２２７巷２６號
民族路２０７號
民權路６８巷４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永安北路二段４２之６號
信義路６５號
信義路６５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民族路７號
集賢路２５５號
集賢路３３６巷７號
得勝街９６號
中山二路１６３號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４號
民生街１２９巷１６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信義路２７巷７號
成功路７２巷１５號
信義路６５號
永安北路一段６６巷２號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民權路１４３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三民路９６號
三民路９６號
三民路９６號
三民路９６號
三民路９６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民族路４８８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正路１００號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８號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２號
永安南路二段１６巷１０號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長安街９６號４樓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永安南路二段１３４號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光華路１０７巷１１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中正路２６５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１０６號
長安街１０６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光榮路９９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樂路２３５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長安街３１１號
集賢路２２１巷１１號１樓
中興街８５號
中興街８５號
民族路２３６巷４９號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一)投票時間：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1年11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 4 個月以
　　　　上，即民國111年 7 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11年11月25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烏來區區長、烏來區
　　　　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
　　　　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得視編排版面空間酌予精簡）：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市長選舉得省略，但應加註：「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
　　　　，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里長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各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烏來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烏來區長、
　　　　區民代表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該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
　　　　上30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 2 項規定，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
　　　　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
　　　　規定，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
　　　　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 1 項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5,000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
　　　　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 8 項之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 2 項
　　　　 規定，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5,000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第一百零一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自公告其提名作業之日起，於提名作業期間，對於黨內候選人有第九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有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
　　　　　　　　　　　行為者，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意圖漁利，包攬第一項之事務者，依第一百零三條規定處斷。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於政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準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辦理黨內提名作業，應公告其提名作業相關事宜，並載明起止時間、作業流程、黨內候選人及有投票
　　　　　　　　　　　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各政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應於五日內報請內政部備查。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
　　　　　　　　　　　　　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
　　　　　　　　　　　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
　　　　　　　　　　　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
　　　　　　　　　　　　　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投票報告表、開
　　　　　　　　　　　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 十 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記設立及設
　　　　　　　　　　　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
　　　　　　　　　　　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違反第五
　　　　　　　　　　　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處罰
　　　　　　　　　　　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三個月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未遂犯、第
　　　　　　　　　　　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
　　　　　　　　　　　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
　　　　　　　　　　　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
　　　　　　　　　　　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由該管檢察署檢察長督
　　　　　　　　　　　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
　　　　　　　　　　　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
　　　　　　　　　　　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九千元以下罰金。

(四)選舉票顏色：
　　　1.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 3 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 3 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烏來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 2 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 九十三 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 
　　　　　　　　　　　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 九十四 條  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九十五 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九十六 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
　　　　　　　　　　　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九十七 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九十八 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九十九 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一　百 條　直轄市、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對於有投票權
　　　　　　　　　　　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在
　　　　　　　　　　　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號次欄

號　次 相 片

相　片　欄

姓 名

候選人姓名欄圈選欄

選舉公報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s://www.cec.gov.tw)。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六、其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 1 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
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 121 條規
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
27條第 1 項、第 3 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 1 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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